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11月20日，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根据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白花洞第一工业区合先达工业园5楼，地理位置坐标北纬22°44'28"，东经113°59'0"。项目占地面积2600m2，建筑面积2600m2。项目总投资1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万元。主要从事电脑连接线（含插头）、电源线（含插头）、音视频线（含插头）的生产，年产量均为18吨。本项目主要使用原料及设备清单详见项目新建报告表。

（2）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2019年8月申报《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通过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审批同意建设，2019年1月2日通过审批同意建设。环保审批文号：深光环批[2018]200812号。本项目于2019年08月12日开工建设，2019年09月02日竣工。
项目环评批复（深光环批[2018]200812号）落实情况见表1。

表1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1
	不允许排放生产性废水。
	已落实

	2
	注塑冷却用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已落实

	3
	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段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截污管网，引至观澜污水处理厂处理。
	已落实

	4
	注塑废气经UV光解活性炭一体机处理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
	已落实


（3） 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150万元，环保投资7万元，占总投资比例5%。

（4） 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关于注塑废气、水污染物的环保设施。

2、 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工程与环评阶段相符，基本无变化。

3、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落实情况

（1） 废水

项目注塑机配套设置冷却塔，为其提供间接冷却用水，冷却水循环使用，只需定期补充因蒸发损耗的水量，其补充量约48t/a。
项目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后排放到市政管道，经市政管网引至观澜污水处理厂处理。

（2） 废气

4、 项目注塑工位上方设置负压集气装置，将废气集中收集并经UV光解活性炭一体机处理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

5、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 废水

项目注塑机配套设置冷却塔，为其提供间接冷却用水，冷却水循环使用，只需定期补充因蒸发损耗的水量，其补充量约48t/a。
项目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后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然后引至观澜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后排放。

2、 废气

项目注塑工位上方设置负压集气装置，将废气集中收集并经UV光解活性炭一体机处理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要求。

6、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所排放的污染物量少，而且不存在对土壤、植被等造成危害的污染物，因此项目正常营运对生态基本没有影响。

7、 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内要求，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在审批通过后未发生重大变化；按照环评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气、废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无环境安全隐患；也没有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等其他要求。

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通过本次验收，验收合格。

8、 后续要求

项目在运行过程中须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各类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定期对各项环境保护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更新，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9、 验收组人员信息

本次验收组人员包括东莞市玖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组成。

	序号
	公司单位名称
	签署人
	电话
	身份证号码

	1
	东莞市玖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
	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
	
	
	

	3
	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坤灿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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